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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涉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校发〔2017〕59 号

为规范和加强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涉密的管理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 国家保密局关于印发＜涉

密研究生与涉密学位论文管理办法＞的通知》（学位〔2016〕27 号）等有关文件

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学位论文是研究生科研学习的全面总结，是体现研究生科研水平的重

要学术文献资料，其内容应该及时向社会公开并在最大范围内进行交流，将成果

转化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，为国家经济文化建设服务，同时接受社会的检验和

监督。

研究生学位论文分为“涉密学位论文”和“非涉密学位论文”；涉密

研究生学位论文分为“国家秘密学位论文”和“工作秘密学位论文”。

国家秘密学位论文是指记载国家秘密信息暂不宜公开的学位论文；工作秘

密学位论文是指研究成果未列入国家保密范围，但准备申请专利或技术转让，以及涉及

技术或商业秘密，在一段时间内不宜公开的学位论文。涉密论文的记载形式包含文字、

数据、符号、图形、图像、声音等方式。

非涉密学位论文是指没有记载国家秘密信息并可以按照学术研究公

开原则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则予以公开的学位论文。

国家秘密学位论文的管理应参照《涉密研究生与涉密学位论文管理办

法》等有关文件并结合本办法进行；工作秘密学位论文的管理按本办法进行。

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涉密申请一般应在论文开题前由研究生和导师共

同提出，填写《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涉密学位论文申请表》一式三份（见附表），

并提供涉密项目证明材料或含保密条款的合同、专利申请受理等相关证明材料，

提交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，审核通过后提交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

备案（或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授权校学位办公室进行审批）。国家秘密学位论文

还需提交学校保密委员会审批备案。

国家秘密学位论文的密级和保密期限根据国家相关管理办法进行确

定；工作秘密学位论文的保密期限一般不超过 2 年。因申请专利或技术转让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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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密的学位论文，在专利受理公开或技术转让完成后，论文自动解密。

导师和培养单位对于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涉密的审核，应本着实事求

是的态度，有理有据、严肃严格的进行。若出现研究生以学位论文保密为理由而

回避学位论文质量评估与监测等行为，研究生和导师应承担相应责任。

国家秘密学位论文的开题、中期检查、预答辩、评阅、答辩等环节须

与其他学位论文分开进行，并严格遵照国家相关管理办法。

工作秘密学位论文的开题、中期检查、预答辩、评阅、答辩等环节

与公开论文的程序相同，但须提醒论文评阅人、答辩委员会委员、答辩秘书等相

关人员注意对学位论文内容进行保密，对学位论文进行专门回收、保管。

涉密学位论文完成后，须在论文封皮右上角进行标注。标注符号为

“★”，“★”前标注密级，“★”后标注保密期限，如“秘密★5年”、“工作

秘密★2年”。

涉密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，学位论文及相关材料由学校学位办公室

转交档案馆保存。

涉密学位论文保密期满自行解密，解密后的论文按公开学位论文进

行管理。

涉密学位论文的导师原则上应当是涉密人员，需做好对论文涉密内

容的处理和论文保管的监督工作，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和保密事项负责，对

论文的原创性和创新性负责。

导师在指导研究生选取学位论文题目和撰写学位论文时，应尽量避

免涉密题目和涉密内容。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本办法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
